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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784民初8859号
程群峰、胡济美、永康市鑫谱旺工贸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高楼与被告程群
峰、胡济美、永康市鑫谱旺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同汇实业有限公司、胡小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17
年3月7日8时40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朱
永革、陈飞和、陈章元，开庭地点在浙江省
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18 号审判庭（西门四
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6）浙0784民初8982号
楼爱飞：本院受理原告胡丽英与被告楼

爱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7年3月7日10时30分，合议庭组成人
员为朱永革、陈飞和、陈章元，开庭地点在浙
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18 号审判庭（西门
四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6）浙0784民初9000号
陈天胜、徐蓓：本院受理原告胡小杭与

被告陈天胜、胡冬香、徐蓓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和三十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17年3月
7 日 9 时 10 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朱永革、
陈飞和、陈章元，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第 18 号审判庭（西门四楼）。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6）浙0784民初9350号
田广天、叶玉双：本院受理原告周胜昔

与被告田广天、叶玉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
三十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7
日9时40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朱永革、陈
飞和、陈章元，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
民法院第 18 号审判庭（西门四楼）。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6）浙0784民初8118号
王志寿：本院受理原告王丽莉与被告王

志寿、陈晓英、王雅其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

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17年3月23日8

时50分，胡悠悠、陈飞和、陈章元，开庭地点

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18 号审判庭

（西门四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2016）浙0784民初8199号
金 晓 尉（住 住 永 康 市 江 南 街 道 下

皇 渡 村 溪 西 13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9506060814）：本院受理应浩

与金晓尉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
审理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9时20分，开
庭地点为本院4号审判庭（东门3楼），审判
人员为金华英、吴哲儿、吕远征。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6）浙0784民初8635号
王静、何成品、永康市晶福来日用品

厂：本院受理原告杨密与被告王静、何成

品、永康市晶福来日用品厂、李黄蓉、永康

市芝英镇冠琪家居用具厂 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

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7年3月

27 日 8 时 4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5 号审判

庭（东门3楼），审判人员为徐高建、陈飞和、

孙海。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6）浙0784民初8774号
陈 旭（住 永 康 市 西 城 街 道 西 田

畈 村 281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8811288212）：本院受理项远
帅与陈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
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
审理时间为2017年3月23日8时40分，开
庭地点为本院4号审判庭（东门3楼），审判
人员为金华英、吴哲儿、吕远征。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6）浙0784民初9709号
陈文康、陈云江：本院受理原告施世金

与被告陈文康、陈新兴、陈德康、陈云江、曹
胜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
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
审理时间为2017年3月24日8时50分，开
庭地点为本院6号审判庭（东门4楼），审判
人员为李承祖、王安军、徐香珍。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6）浙0784民初9953号
田林、章华珍、田康俊、徐梦豪：原告永

康市西城吕晓波木线店与被告田林、章华
珍、田康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
庭审理时间为2017年3月20日9时20分，
开庭地点为本院6号审判庭（东门4楼），审
判人员为应志标、吕远征、徐香珍。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6年12月17日（第834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永康市西城街道东街新村区块
“一通五化”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投资
约 570 万元。欢迎具备综合资质或市
政公用工程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拟
派本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须具有市政公
用工程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携
介绍信、相关证书复印件于2016年12
月 20 日至 21 日 16 时前到城南路 535
号报名。详询：87180777

永康市人民政府西城街道办事处
2016年12月17日

招标公告
永康市花街镇油坑村原副业队林地

于2016年12月27日上午9时在花街镇
会议室，对外公开招标，面积约 100 亩，
承包期30年。交押金3000元。

报名时间：2016年12月19日-26日
联系电话：13484085239 731969
联系人：方洪啟

永康市花街镇油坑村村委会
2016年12月16日

土地流转 注销清算公告
永康市极和工贸有限公司于 2016

年11月15日经股东会决议，决定终止经
营注销公司，并成立清算组。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凭有效证据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
为自动放弃。

清算组联系地址：永康市西城街道
水碓头村尖大山3号

联系人：黄韵
联系电话：13858923166

永康市极和工贸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12月17日

前仓镇废弃矿洞、矿坑治理工程，拟
公开招标。造价约 9 万元。报名时间和
地点：2016 年 12 月 19 日至 20 日；溪中
东路 266 号 3 幢 2 号门 302，报名要求及
携带资料咨询电话：0579-86515282。

永康市前仓镇人民政府
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6日

招标公告

信 息 我 们 提 供

机 会 请 您 把 握

0579 -87138766

永康日报广告中心

地址：望春东路88号
（永康日报大楼一楼）

招标项目编号：2017002
招标公告

永康市锦绣佳园一期工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拟
向社会公开招标，现将报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内容：新建商住用房，总用地面积 96441 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250533.8 平方米（包括地下面积）。其中一
期用地面积 55727 平方米，一期建筑面积 134759.8 平方米

（其中地上面积91220.6平方米，地下面积43539.2平方米）。
采用投标资格后审方式招标。
二、工程地点：永康经济开发区中央服务区2-1地块。
三、工程造价：约4亿元。
四、资质要求：投标人要求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

级及以上资质等级的企业；项目经理需由取得建筑工程壹
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担任，且截止报名时间
前 5 年内（以竣工验收报告日期为准）有完成过建筑物层数
不低于10层的住宅类建筑工程业绩。

五、报名时间：2016 年 12 月 20 日至 12 月 21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30-16:00)。

六、报名地点：永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康市金城
路518号<汽车东站大楼8楼>）

七、联系电话：招标代理0579-87180777 13515796436
八、施工企业报名时需携带材料详见：http://www.

ykztb.com 。
永康市房屋综合开发总公司
浙江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6日

商务信息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350 永康市古山小朱食
品商行遗失永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5年12月
6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0067075 营 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古山小朱食品商行

2016年12月17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343 永康市西城赵师棋
牌室遗失永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15 年 7 月 29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2127259 营 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西城赵师棋牌室
2016年12月17日

声 明
9343 永 康 市 西 城 赵 师
棋 牌 室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正 本），浙 税 联 字 ：
52212119750902343601，

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357 永康市亨力工贸有
限公司遗失永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2012年12月
20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000140798 营 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亨力工贸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7日
声 明

9357 永 康 市 亨 力 工 贸
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证（副 本），浙 税 联 字 ：
330784590595672，声明
作废。

声 明
9357 永康市亨力工贸有
限 公 司 遗 失 有 效 期 自
2012 年 11 月 27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27 日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 码 号 为 59059567-2，
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360 永康市众鼎厨具有
限公司遗失永康市工商
行 政 管 理 局 2011 年 11
月 29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784000136695 营 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众鼎厨具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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